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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試院第 11 屆第 284 次會議考選部重要業務報告

民國 103 年 5月 8日

壹、考選行政

國家考試身心障礙應考人權益維護措施辦理情形

一、前言

本部自民國 80 年起舉行各種考試時，即為身心障礙應考人設置

特別試場，並於 82 年 12 月函請鈞院同意對視覺障礙或上肢障礙致

閱讀試題或書寫試卷有困難之特定障別應考人，提供延長每節考試

作答時間 20 分鐘及影印放大試題、測驗式試卡 2倍之協助措施。為

維護國家考試之公平性，本部於 98 年 2 月訂定發布「國家考試身心

障礙應考人權益維護措施要點」，將國家考試提供身心障礙應考人之

各項應試協助措施予以法制化，並成立身心障礙應考人權益維護措

施審議小組（以下簡稱審議小組），由常務次長兼任主任委員，相關

機關、醫療及特殊教育專家學者、身心障礙團體代表 13 人暨本部簡

任主管 2 人擔任委員，負責審議身心障礙應考人權益維護措施之疑

義案件，審議小組自 98 年 6 月 15 日召開第 1 次會議，至 103 年 3

月，共計召開 40 次會議，通過 244 件申請案，審議結果經部長核定

後交由考試承辦單位據以執行，並列入後續參考案例。

二、身心障礙應考人照護障別及提供之權益維護措施

依國家考試身心障礙應考人權益維護措施要點列舉之身心障礙

類別，歸類為上肢肢體障礙、下肢肢體障礙、聽覺機能障礙、視覺

障礙、身體協調性功能不佳、雙上肢肢體障礙肌肉萎縮或其他功能

障礙，致閱讀試題、書寫試卷困難之身心障礙應考人，由本部依應

考人身心障礙類別及需求，就必要項目提供下列權益維護措施：

1. 放大之試題、測驗式試卡。

2. 延長每節考試時間 20 分鐘。

3. 安排低樓層或備有電梯之試場、適用桌椅、輪椅。

4. 安排熟諳手語或口語溝通之監場人員及試務人員擔任監考及服

務工作、以警示燈及大字報書寫方式，表示上、下場鈴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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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放大鏡燈具或擴視機、有聲電子計算器、點字機及點字試題、

盲用電腦、相關應用軟體及電子檔試題。

6. 使用電腦作答並提供相關設備。

7. 以口述錄音、錄影方式，由監場人員代筆作答。

8. 於試卷上書寫作答取代劃記測驗式試卡。

三、身心障礙應考人申請權益維護措施辦理情形

依國家考試身心障礙應考人權益維護措施要點（以下簡稱本要

點）規定，身心障礙應考人申請權益維護措施如係（一）非視覺障

障礙應考人申請延長考試時間；（二）申請口述錄音錄影方式由監

場人員代筆作答；（二）申請使用電腦（含盲用電腦）作答或其他特

殊權益維護措施，應於報名履歷表填註，並繳驗身心障礙手冊或證

明，及報名日期前一年內經衛生福利部認定之地區醫院以上醫院相

關醫療科別核發之診斷證明書及相關證明文件，由考試承辦單位審

查，經審查通過者，依本要點規定提供權益維護措施；經審查有疑

義者，由考試承辦單位加具意見後，提審議小組審議。

自 98 年 6月審議小組成立以來，至 103 年 3月，國家考試身心

障礙應考人申請權益維護措施之疑義案件達 404 件，審議小組審議

通過件數 244 件，通過率為 60.40%，申請人對於審查結果多能接

受，自 98 年迄今僅有一位應考人曾於 102 年報考公務人員高等考試

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以領有中度肢體障礙身心障礙手冊，並繳驗長

庚醫院開具頭部外傷合併腦部損傷之診斷證明書，申請延長每節考

試時間 20 分鐘，不服審議小組否准之結果，提起訴願，案經鈞院依

法審議決定駁回。

審議小組審議通過之案件多數由本部提供放大之試題、測驗式

試卡或視障燈、擴視機或准予使用電腦（盲用電腦）作答、准予於

放大之測驗式試卡上勾選答案或延長每節考試時間20分鐘等權益維

護措施，對於極重度肢體障礙且無書寫能力、無法使用電腦之應考

人，則另提供口述錄音錄影方式，由監場人員代筆作答。謹將審議

小組審議通過，准予提供各種權益維護措施之案件，彙整如附表。

綜觀提審議小組通過之疑義申請案件，以上肢障礙、視覺障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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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型占多數，其成因及障礙複雜。因身心障礙應考人之障礙類別、

等級不一，醫師診斷證明事涉醫療專業，渠等障礙程度是否符合本

要點規定閱讀試題、書寫試卷困難，須使用電腦作答或延長每節考

試時間 20 分鐘等之權益維護措施，咸賴審議小組委員提供醫學及特

殊教育之專業判斷。

四、本部提供身心障應考人權益維護措施兼顧必要性與公平性

本部每年辦理多次公務人員考試暨專技人員考試，身障人員報

考之國家考試除公務人員身障特考外，以公務人員高等考試、普通

考試、初等考試、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為多。身障應考人申請之

照護措施，如設特別試場、安排熟諳手語或口語溝通之監場人員、

提供平面桌、斜面桌、國小課桌椅、輪椅、椅墊、可升降電腦椅、

桌上型擴視機、附放大鏡視障燈、檯燈、警示燈、大字報、語音計

算機等因屬協助性與必要性之照護措施，並不涉考試公平性，均直

接提供以滿足申請人之需求。

對於申請使用電腦（含盲用電腦）作答、於放大之測驗式試卡

上勾選答案或申請延長每節考試時間 20 分鐘等權益維護措施，審議

小組另根據其所附診斷證明書、考試題型與作答方式審慎考量，在

不影響考試公平性前提下，盡量准予申請人使用電腦作答或延長每

節考試時間 20 分鐘等權益維護措施，以協助渠等克服閱讀試題、書

寫試卷之困難，俾增加在競爭起跑點之公平性。

五、結語

本部為協助身心障礙應考人減少應試障礙，多年來一直致力於

提供應考人無障礙設施及更優質友善的應試環境，目前舉行身心障

礙特考設有臺北、臺中、高雄、宜蘭、花蓮、臺東 6 個考區，原則

上採固定試區，設置前均經無障礙設施檢視，以資完備，讓身心障

礙應考人可安心就近應試。

另本部為積極服務身心障礙朋友，已建置身心障礙應考人國考

帳戶，如其所持之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未註明重新鑑定日期或有效

期限者，其提出之診斷證明書經審查通過後，如再次報考國家考試

則無須再重複繳驗。目前採網路無紙化報名之考試，如報考初等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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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、五等考試之身障人員，如已於國考帳戶建置完備資料，即毋須

再繳驗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，亦毋須再提審議小組審議，以達簡政

便民、節省資源。


